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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情况 

2013年 3月 27 日，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签订

了《塔城地区和丰工业园供排水项目工程投资建设合同》，合同价暂定为 2.2 亿

元（贰亿贰仟万元整）。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业主名称：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和什托洛盖镇四区西街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是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

县政府直属的国有独资企业，注册资本 5000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从事授权范围

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及资本运作；工业园区项目建设投资；参与工业园区内的

土地规划、建设工作；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兼营建筑材料，装饰装修工程，物流

配送、仓储，旅游项目开发，物业管理，高科技及新能源应用技术。 

本公司与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上一会计年度本公司未承接过该业主的工程。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陈述 

甲方经和布克赛尔自治县人民政府确定为和布克赛尔自治县工业园区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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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程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业主，负责本项目的立项、征地拆迁及保障，

及时、足额地拨付回购资金。 

本公司负责进行本项目的投融资、建设和移交，并承担期间风险。 

（二）主要内容 

1.合同价格：暂定为 2.2亿元（最终以合同约定的结算标准进行审计或委托

第三方机构对实际投资额进行审计确定最终价款）。 

2.结算方式：按照合同约定条件、时间和方式支付。 

3.回购期：工程回购期三年，分 3次回购。单项工程交工交验后 12个月内，

支付合同价款的 40%；24个月内，支付至结算总额的 70%；36个月内支付完剩余

尾款。允许甲方提前回购。 

4.项目回购款为经县财政部门或审计部门审定的建设项目竣工财务结算价

格与回购期的投资回报（每年 8%）之和。 

5.移交：本公司应在工程验收合格后三十日内将本项目工程移交甲方使用，

非因本公司原因相应顺延。 

6.合同签署时间：2013年 3月 27日 

7.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盖章，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后生效。 

8.履行期限：建设期 18个月。 

9.违约责任： 

因本公司原因，移交基准日较确定移交范围和内容的基准日推迟，违约不超

过60天的，自违约之日起算，本公司每日按本工程建安费的万分之一向甲方支付

违约金。 

因本公司原因，造成工程质量不符合国家相关评定、验收标准的，经修理后

仍无法满足国家或行业质量检验评定标准，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本公司赔偿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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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未能按合同约定向本公司支付款项时，回购期延期支付60日内甲方每日

按应付款的万分之一向本公司支付违约金；延期支付超过60日后至120日内甲方

每日应按应付款的万分之二支付违约金；延期支付超过120日的，甲方按本公司

完成的合格工程进行核算，经审计后按结算金额的115%支付。 

因甲方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甲方就本公司完成的合格工程进行核算，

经审计后按结算金额的115%支付。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合同金额暂定为人民币 2.2 亿元，约占本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营业

总收入 7.59%。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五、风险提示 

1.存在因甲方前期工作不能按时完成，导致工期延误的风险； 

2.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塔城地区

和丰工业园供排水项目工程投资建设合同》。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